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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顶岗实习仅 15 天，17 岁的职高
学生余超从深圳宝安华高王氏科技
有限公司宿舍楼 6楼跳下，送医抢
救无效死亡。在向同学了解余超经
历的这 15 天“实习”后，余超父亲
无法接受“自杀”的结论。他将求
助信发在网上，控诉这场由校方组
织的集体实习中，工厂非法用工，
强迫劳动，最终将儿子推向了死亡。
　　这是近一年引发关注的第二起
职校学生实习期间自杀事件。去年
11 月，山东省沂水县职业学校一名
16 岁的电气工程系学生，经学校安
排在江苏省昆山市的恒源精密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实习时，坠楼身亡，
警方告知父母，疑因“有心理问题
自杀”。但媒体调查发现，此次实
习出现强制加班、实习岗位内容与
所学专业不对口等情况。
　　实习的通知是突然下达的，针
对的是湖北省十堰丹江口市汉江科
技学校计算机专业二年级学生。
　　对学生和家长来说，这次实习
都并非预期之内的安排。一位该校
的学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5月
中下旬，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突然接
到学校通知要去深圳实习。6月1日，
校方在家长群也正式发布通知。6月
10 日，90 多名计算机专业的高二学
生，乘坐大巴离开丹江口，11 日凌
晨到达深圳，开始在华高王氏科技
有限公司实习。
　　余超是 90 多名学生之一。现在
已经无从知晓他刚到深圳时的心情，
但他很快感受到了不适。余超父亲
的公开求助信写道，实习内容跟计
算机专业不对口，在实习期间的工
作是搬箱子，“一个箱子二十多斤，
相当于 5块砖，一天搬十几个小时，
不允许请假、不允许旷工”。而且，
大部分同学都被安排上夜班。据媒
体报道，工厂提供的打卡记录显示，
从 6月 13 日到 24 日，余超的工作
时间为晚上 7时到早上 7时。他曾
在与父亲的电话中抱怨，上班太累
了，天天夜班十几个小时，中午睡
着了吃不了午饭，经常胃痛。“拉
长还有意针对他，请假后也跟学校
说余超没有请假。”
　　前述同学从 19 级计算机班的学
生获知，余超的性格比较开朗，不
是“默不吭声”的人，“最终导致
这样的结果，他一定独自承受了很

多，来自工厂组长、学校班主任、
个人以及他爸爸的压力和刺激。”
　　承受着实习压力的不仅仅是去
深圳的这 90 多名学生。在计算机班
前往深圳实习的同时，6月 10 日，
汉江科技学校数控等专业的学生，
去了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实习。
一位参与实习的学生告诉《中国新
闻周刊》，去武汉的学生有100多人，
原定实习 4个月。实习专业同样不
对口，他在企业先培训了四五天，
工作是穿防尘服，在生产线上等机
器把手机屏幕、液晶电视屏等中小
型液晶屏幕切下来，把边角料拨开，
查看是否有划痕。
　　他们同样必须上夜班，晚上 8
时到早上 7时半，有 45 分钟左右的
休息时间。“去之前，学校说实习
是两班倒。但我们 6月 10 日过去，
一直到 7月 1日，都一直没有倒班。
原本说上七天，就有一天假期，也
一直都没有放假。”这名学生说。
后来，老师找工厂人力部门协调，
7月 1日上完夜班后，同学们休息了
两天。直到 7月 7日，余超自杀的
事件引发媒体与社会关注，在武汉
实习的 100 多名同学才被送回丹江
口。
　　教育部等五部门制定的《职业
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明确提到，职校学生
实习岗位应与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
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
学生跟岗和顶岗实习期间，实习单
位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汉江
科技学校组织的此次实习，已有多
处明显违规。
　　但这些乱象屡禁不止。近半年，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反映“中
等职业学校实习不对口”的留言有
十多条，涉及江西、江苏、四川、
河南等地一些职业学校，安排实习
专业不对口、向学生收取费用、长
期排夜班等情况。今年 5月底，教
育部提醒，实习实训违规收费、实
习期间学生受到伤害、学生合法权
益保障不力等问题在河南、湖北、
海南等部分地方和职业院校仍然存
在。
　　一位长期关注校企合作的学者
介绍，职业教育的实习实训好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院校本身的办学
水平。“目前出问题的，多是一些

办学质量不好的学校。这些学校大
多存在基础设施差、实习实训老师
配备不足等情况，没办法选择到比
较好的企业合作，形成了恶性循环。
一些企业也无法真正从人才培养、
双方共赢的角度进行校企合作，而
是把学生作为了廉价劳动力。”他
表示，国家在制度上有明确规定，
但一些地方在执行和监管层面出现
了问题。
　　在高卫东看来，职业学校对保
障学生权益有很大责任，但在校企
合作中，学校是弱势的一方。他解
释，职业学校为了完成学生顶岗实
习的任务，更多是有求于企业，很
多职业学校缺乏与企业谈判的话语
权。“实习对学校是刚需，但学校
处于弱势，很难要求企业按照自己
的需求安排实习，企业要是不同意，
就不合作了。”高卫东指出，为了
完成实习、让学生顺利毕业，一些
学校可能会放低条件，要么忽视学
生权益，要么降低了教育部要求的
标准。
　　7月 17 日，余超坠亡 22 天后，
汉江科技学校已放暑假，大门紧闭，
门卫严查外来人员的身份，不准陌
生人进校。一位该校学生透露，7月
初，校方将在深圳实习的学生们接
了回来，大部分在分校隔离了 7天。
其间，班主任给全班换了手机号，
到 9月份开学后，才会把手机号还
给学生，并嘱咐大家，不要在网上
随意谈论此事。
　　《中国新闻周刊》就余超坠楼
事件的调查进展联系丹江口市市委
宣传部、教育局、汉江科技学校校
长饶克均。教育局分管局长以生病
请假为由，拒绝了采访，汉江科技
学校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中国新
闻周刊》向教育部职成司发函询问
调查进展，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这并非汉江科技学校第一次在
集体实习期间出现事故。裁判文书
网显示，2019 年 3 月，汉江科技学
校安排高三一批学生前往广东某工
厂实习，但到达当地后，学校将学
生交由深圳市杰源人力资源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何某先被该劳务公司
派往一家汽车电器厂实习，1个月后，
在未告知何某家长知情或同意的情
况下，又将何某安排到东莞市大岭
山镇东莞领丰电子有限公司（实习）

上班。何某在该工厂从事体力劳动，
每日工作时间长达 12~13 小时。实习
6天后，何某在去车间上班途中在寝
室楼房窗口意外坠落到一楼死亡。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汉江科技学
校在何某实习期间确实存在管理缺
漏，未安排学校老师陪同，亦未及时
告知学生家长实习地点的变更，对何
某意外身亡的发生应当承担次要责
任。
　　汉江科技学校也叫做丹江口第四
中学，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四中”。
2017 年，原湖北省丹江口职业技术学
校、十堰市医学科技学校、丹江口工
业技工学校、原汉江科技学校、丹江
口市农机化培训管理服务中心、武当
武术学校6所学校整合成如今的规模，
是丹江口市公办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
业学校。据报道，2017 年，该校秋季
招生突破 1000 人，超过以前六所学
校招生人数的总和。
　　新汉江科技学校合并时，丹江口
市委、市政府加大对汉江科技学校的
支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帮助
学校提高生源数量，在积极向省政府
争取资金的同时，安排专项资金，使
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得到较大改善。汉
江科技学校校长饶克均曾信心满满地
表示，“我们力争在三到五年的时间
之内，将汉江科技学校办成一个社会
信任、家长依赖、学生都向往的一个
学校。”
　　但一位丹江口市委工作人员坦
言，在当地人看来，中职的地位远不
如普通高中，她对汉江科技学校的名
字十分陌生，几次无法准确说出学校
的全称。多位该校学生在交谈中透露，
大家都是因为成绩差，考不上高中，
才到了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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